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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民政局主要职能

    闵行区民政局是闵行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本区有关民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拟订相关政策、规划，并组
织实施。
    2、负责社会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组织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临时救助、
社区综合帮扶和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3、负责居民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指导监督具体项目实施，指导核对工作机构建设。研究分析居民经济状况。
    4、负责社会福利工作。指导各类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和服务管理。负责孤儿救助和养育工作，指导孤弃儿童保障和成年孤儿回归社会安置工
作。牵头推进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协同推进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5、负责养老服务工作。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负责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指导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负责
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
    6、负责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负责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负责城乡重度残疾人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复核工
作，按照有关分工，做好残疾人集中就业工作。
    7、负责慈善管理工作。负责慈善组织登记（认定）管理工作。负责慈善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管理慈善募捐活动。负责慈善行业组织的指
导。推进慈善信息公开和共享以及慈善表彰等。负责指导慈善物资的募集、管理、发放等工作。
    8、负责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导基层群众自治建设，指导居（村）民委员会选举。牵头推进社区工作
者队伍建设。配合相关部门推进街道、镇、莘庄工业区社区层面共治工作。指导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区服务政策，牵头推进
社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牵头推进基本管理单元有关工作。
    9、负责职业社会工作者相关工作和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职业社会工作者及其专业组织培育发展和管理服务工作，推
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指导、协调各领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志愿者队伍建设。
    10、负责行政区划和政区地名工作。负责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设立、撤销、调整、更名和界线变更以及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负责行
政区划界线管理，负责政区名称的审核报批。负责居（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更名和命名等审核报批。
    11、负责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管理工作。办理居民的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推进婚俗改革。
    12、负责殡葬管理工作。推进殡葬改革和殡葬行业标准化建设，负责殡葬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
    13、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工作。负责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为社会组织提供指导和服务，
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协助开展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负责社会组织管理的综合协调。指导开展群众活动团队备案。
    14、负责福利彩票管理工作。指导本区福利彩票销售网络建设和销售网点设置申报。监督福利彩票代销者的代销行为和彩票开奖活动，负责
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15、负责民政领域相关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依法组织查处涉及违反民政法律、法规和条例的行为。健全落实民政行业安全生产责任
制，指导协调、监督管理民政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16、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闵行区民政局机构设置

    闵行区民政局预算是包括闵行区民政局（本部）以及下属9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9家，具体包括：
    1. 闵行区民政局（本级）
    2. 闵行区救助管理站
    3. 闵行区养老机构管理中心
    4. 闵行区社区服务中心
    5. 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6. 闵行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
    7. 闵行区社会组织登记中心
    8. 闵行区老龄事务发展中心
    9. 闵行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心
    10. 闵行区殡仪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4年，闵行区民政局收入预算91804.7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4033.29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4639.78万元；事业收入7771.44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
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91804.7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84033.29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4639.7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76705.44万元，比2023年
预算增加3845.2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7327.85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794.5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项目以及老年综合津贴专项补助资金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培训支出”科目21.72万元，主要用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管理培训经费、老龄干部培训。

    2. “行政运行”科目949.13万元，主要用于民政局（本级）个人收入、其他基本支出（人员、公用）经费、公务交通补贴。

    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科目9.50万元，主要用于党建经费、法律顾问费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4. “社会组织管理”科目479.67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经费、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运作经费、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经费以及社登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
出等。

    5.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科目3642.29万元，主要用于本局下属社救中心、社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婚登中心等单位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以及政府购买辅助服务、婚
姻（收养）管理、民政其他管理事务、区疫情防控使用隔离场所费用专项审计经费、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系统硬件运维及软件运
维、“闵行民政”微信公众号、接收经常性捐赠物资租车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招投标工作等项目。

    6. “行政单位离退休”科目121.84万元，主要用于民政局（本级）离休费支出。

    7. “事业单位离退休”科目134.87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各下属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科目407.55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养老保险金缴费。

    9.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科目203.7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职业年金缴费。

    10. “儿童福利”科目564万元，主要用于艾滋病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贫困家庭儿童文化福利、未成年人保护专项业务和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护确实
或不当的儿童提供支持服务。

    11. “老年福利”科目43643.49万元，主要用于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政府购买助老惠老服务、养老机构业务管理和居家和区级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

    12.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科目766.98万元，主要用于养老机构管理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13. “残疾人就业”科目616.07万元，主要用于残疾人集中就业社保费专项补助。

    14.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科目4945.96万元，主要用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5.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科目6622.55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贴。

    16.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科目665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贴。

    17. “临时救助支出”科目890.25万元，主要用于节日临时补助及物价上涨联动救助。

    18.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科目272.50万元，主要用于救助站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19.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科目1518.78万元，主要用于市下达长护险自付费用补贴、其他城市社会救济项目、粮油帮困和市民综合帮扶项目等。

    20.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9541.43万元，主要用于支内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21. “行政单位医疗”科目28.92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局机关职工医疗保险金缴费。

    22. “事业单位医疗”科目309.2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各下属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金缴费。

    23. “公务员医疗补助”科目16.59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职工其他医疗补贴。

    24. “住房公积金”科目230.7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住房公积金缴费。

    25. “购房补贴”科目102.5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公务员购房补贴。

    26.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7327.85万元，主要用于无业贫困精神病人医疗救助、市民帮扶资金筹集、市级公益服务招标项目、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和养老机构
运营补贴、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经费、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试点、老吾老计划、为老助餐补贴和市下达资金等项目。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840,332,938.74        一、教育支出 217,240.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67,054,474.65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7,043,667.10        

2. 政府性基金 73,278,464.09         三、卫生健康支出 3,916,632.51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四、住房保障支出 3,591,362.04          

二、事业收入 77,714,427.00         五、其他支出 73,278,464.09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四、其他收入 -                   

收入总计 918,047,365.74        支出总计 918,047,365.74        

2024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17,240.00      217,240.00      -           -         -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17,240.00      217,240.00      -           -         -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17,240.00      217,240.00      -           -         -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7,043,667.10  759,956,411.10  77,087,256.00 -         -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50,805,933.28   50,805,933.28   -           -         -         

208 02 01 行政运行 9,491,325.00    9,491,325.00    -           -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000.00       95,000.00       -           -         -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6,730.06    4,796,730.06    -           -         -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6,422,878.22   36,422,878.22   -           -         -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816,690.84    8,680,363.84    1,136,327.00  -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8,408.80    1,218,408.80    -           -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99,620.00    1,348,700.00    250,920.00    -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65,775.36    4,075,504.36    590,271.00    -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32,886.68    2,037,750.68    295,136.00    -         -         

208 10 社会福利 525,695,687.66  449,744,758.66  75,950,929.00 -         -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640,000.00    5,640,000.00    -           -         -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24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24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08 10 02 老年福利 436,434,939.94  436,434,939.94  -           -         -         

208 10 04 殡葬 75,950,929.00   -             75,950,929.00 -         -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669,818.72    7,669,818.72    -           -         -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5,620,285.00   55,620,285.00   -           -         -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6,160,674.00    6,160,674.00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49,459,611.00   49,459,611.00   -           -         -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72,875,500.00   72,875,500.00   -           -         -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225,500.00   66,225,500.00   -           -         -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50,000.00    6,650,000.00    -           -         -         

208 20 临时救助 11,627,470.32   11,627,470.32   -           -         -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8,902,500.00    8,902,500.00    -           -         -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724,970.32    2,724,970.32    -           -         -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15,187,800.00   15,187,800.00   -           -         -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15,187,800.00   15,187,800.00   -           -         -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95,414,300.00   -           -         -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95,414,300.00   -           -         -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24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916,632.51    3,547,712.51    368,920.00    -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916,632.51    3,547,712.51    368,920.00    -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89,236.00      289,236.00      -           -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61,491.51    3,092,571.51    368,920.00    -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5,905.00      165,905.00      -           -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591,362.04    3,333,111.04    258,251.00    -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591,362.04    3,333,111.04    258,251.00    -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566,082.04    2,307,831.04    258,251.00    -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5,280.00    1,025,280.00    -           -         -         

229 其他支出 73,278,464.09   73,278,464.09   -           -         -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3,278,464.09   73,278,464.09   -           -         -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3,278,464.09   73,278,464.09   -           -         -         

918,047,365.74  840,332,938.74  77,714,427.00 -         -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17,240.00            -                   217,24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17,240.00            -                   217,24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17,240.00            -                   217,2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7,043,667.10        93,902,468.60         743,141,198.50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50,805,933.28         23,176,514.28         27,629,419.00         

208 02 01 行政运行 9,491,325.00          9,491,325.00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000.00             -                   95,000.00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6,730.06          1,578,955.06          3,217,775.00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6,422,878.22         12,106,234.22         24,316,644.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816,690.84          9,816,690.84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8,408.80          1,218,408.80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99,620.00          1,599,620.00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65,775.36          4,665,775.36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332,886.68          2,332,886.68          -                   

208 10 社会福利 525,695,687.66        58,748,293.16         466,947,394.50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640,000.00          -                   5,640,000.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10 02 老年福利 436,434,939.94        5,036,206.44          431,398,733.50        

208 10 04 殡葬 75,950,929.00         46,726,929.00         29,224,000.00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669,818.72          6,985,157.72          684,661.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5,620,285.00         -                   55,620,285.00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6,160,674.00          -                   6,160,674.00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49,459,611.00         49,459,611.00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72,875,500.00         -                   72,875,500.00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225,500.00         -                   66,225,500.00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50,000.00          -                   6,650,000.00          

208 20 临时救助 11,627,470.32         2,160,970.32          9,466,500.00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8,902,500.00          -                   8,902,500.00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724,970.32          2,160,970.32          564,000.00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15,187,800.00         -                   15,187,800.00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15,187,800.00         -                   15,187,800.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                   95,414,300.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                   95,414,300.00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916,632.51          3,916,632.51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916,632.51          3,916,632.51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89,236.00            289,236.00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61,491.51          3,461,491.51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5,905.00            165,905.00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591,362.04          3,591,362.04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591,362.04          3,591,362.04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566,082.04          2,566,082.04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5,280.00          1,025,280.00          -                   

229 其他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918,047,365.74        101,410,463.15        816,636,902.59        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67,054,474.65 一、教育支出 217,240.00     217,240.00     -            -           

二、政府性基金 73,278,464.09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956,411.10 759,956,411.10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三、卫生健康支出 3,547,712.51   3,547,712.51   -            -           

四、住房保障支出 3,333,111.04   3,333,111.04   -            -           

五、其他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           

收入总计 840,332,938.74 支出总计 840,332,938.74 767,054,474.65 73,278,464.09  -           

2024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17,240.00           -                  217,24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17,240.00           -                  217,24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17,240.00           -                  217,2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956,411.10       46,039,212.60        713,917,198.50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50,805,933.28        23,176,514.28        27,629,419.00        

208 02 01 行政运行 9,491,325.00         9,491,325.00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5,000.00            -                  95,000.00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6,730.06         1,578,955.06         3,217,775.00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6,422,878.22        12,106,234.22        24,316,644.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680,363.84         8,680,363.84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8,408.80         1,218,408.80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48,700.00         1,348,700.00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75,504.36         4,075,504.36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37,750.68         2,037,750.68         -                  

208 10 社会福利 449,744,758.66       12,021,364.16        437,723,394.50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640,000.00         -                  5,640,000.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10 02 老年福利 436,434,939.94       5,036,206.44         431,398,733.50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669,818.72         6,985,157.72         684,661.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5,620,285.00        -                  55,620,285.00        

208 11 05 残疾人就业 6,160,674.00         -                  6,160,674.00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49,459,611.00        49,459,611.00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72,875,500.00        -                  72,875,500.00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225,500.00        -                  66,225,500.00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6,650,000.00         -                  6,650,000.00         

208 20 临时救助 11,627,470.32        2,160,970.32         9,466,500.00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8,902,500.00         -                  8,902,500.00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2,724,970.32         2,160,970.32         564,000.00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15,187,800.00        -                  15,187,800.00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15,187,800.00        -                  15,187,800.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                  95,414,300.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5,414,300.00        -                  95,414,3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547,712.51         3,547,712.51         -                  



单位：元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547,712.51         3,547,712.51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89,236.00           289,236.00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092,571.51         3,092,571.51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5,905.00           165,905.00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333,111.04         3,333,111.04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333,111.04         3,333,111.04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307,831.04         2,307,831.04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5,280.00         1,025,280.00         -                  

767,054,474.65       52,920,036.15        714,134,438.50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29 其他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3,278,464.09      -                73,278,464.09      

73,278,464.09      -                73,278,464.09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4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 - - -                                    -               -              -               

-               -              -               

注：本部门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24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2,101,716.03  42,101,716.03  -            

301 01 基本工资 5,077,596.00   5,077,596.00   -            

301 02 津贴补贴 3,478,352.00   3,478,352.00   -            

301 03 奖金 2,144,902.00   2,144,902.00   -            

301 07 绩效工资 16,829,096.00  16,829,096.00  -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075,504.36   4,075,504.36   -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037,750.68   2,037,750.68   -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381,807.51   3,381,807.51   -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65,905.00     165,905.00     -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7,601.44     167,601.44     -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307,831.04   2,307,831.04   -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435,370.00   2,435,370.00   -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84,771.32   -            8,084,771.32   

302 01 办公费 223,000.00     -            223,000.00     

302 02 印刷费 69,000.00      -            69,000.00      

302 04 手续费 2,000.00       -            2,000.00       

302 05 水费 99,500.00      -            99,500.00      

302 06 电费 789,000.00     -            789,000.00     

302 07 邮电费 131,600.00     -            131,6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425,416.36   -            1,425,416.36   

302 11 差旅费 138,900.00     -            138,9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95,400.00     -            195,400.00     

302 14 租赁费 1,874,600.00   -            1,874,600.00   

302 15 会议费 11,000.00      -            11,000.00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
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单位：元

类 款

2024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
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16 培训费 54,500.00      -            54,5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0,000.00      -            60,000.00      

302 26 劳务费 10,000.00      -            10,0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19,000.00     -            519,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99,514.96     -            599,514.96     

302 29 福利费 1,071,000.00   -            1,071,0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4,000.00      -            64,0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27,840.00     -            327,84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19,500.00     -            419,5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77,548.80   2,577,548.80   -            

303 01 离休费 89,784.00      89,784.00      -            

303 02 退休费 2,477,324.80   2,477,324.80   -            

303 09 奖励金 10,440.00      10,440.00      -            

310 资本性支出 156,000.00     -            156,0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11,000.00     -            111,0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15,000.00      -            15,00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0,000.00      -            30,000.00      

52,920,036.15  44,679,264.83  8,240,771.32   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2.40          -            6.00           6.40           -            6.40           379.43         

2024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4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2.40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2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6.4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
6.4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6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20万元，主要原因是救助管理站、养老机构管理中心和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增加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4年闵行区民政局下属1家机关和0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379.43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523.4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87.4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236.06万元。
     2024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078.13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420.37万
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0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4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74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45302.49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3年8月31日，闵行区民政局共有车辆15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
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5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2台。
     2024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本市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按照不同
年龄段提供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面需求的津贴，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是贯彻《上海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的重要举措。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1号）；（3）《关于做好本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沪老发发[2016]3号）
三、实施主体
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津贴。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档：65-69岁，每人每月75元。70-79岁，每人每月
150元。80-89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岁，每人每月35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
四、实施方案
津贴通过上海市敬老卡发放，发放采取季度预拨的方式，为每季度第一个月（即1月、4月、7月、10月），津贴发放日为15日。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人口增长趋势，预估截至2024年底，本区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35.22万人，以此为依据，测算2024年全区补贴资金约需5.64
亿元，其中市级承担50%，其余部分由区、镇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街道资金由区财政保障），故市级资金2.82亿元，区财政需安排预算
资金约1.43亿元，需向镇、工业区统筹资金约1.39亿元。（根据人员变动具体情况进行发放）。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市下达老年综合津贴专项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本市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按照不同
年龄段提供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面需求的津贴，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是贯彻《上海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的重要举措。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1号）；（3）《关于做好本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沪老发发[2016]3号）
三、实施主体
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津贴。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档：65-69岁，每人每月75元。70-79岁，每人每月
150元。80-89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岁，每人每月35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
四、实施方案
津贴通过上海市敬老卡发放，发放采取季度预拨的方式，为每季度第一个月（即1月、4月、7月、10月），津贴发放日为15日。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人口增长趋势，预估截至2024年底，本区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35.22万人，以此为依据，测算2024年全区补贴资金约需5.64
亿元，其中市级承担50%，其余部分由区、镇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街道资金由区财政保障），故市级资金2.82亿元，区财政需安排预算
资金约1.43亿元，需向镇、工业区统筹资金约1.39亿元。（根据人员变动具体情况进行发放）。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项目背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和落实《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
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落实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五大发展,共享改革
成果,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重大举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
发 <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福发[2016]1号）文件精神，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财政局和闵行区
残疾人联合会 （以下简称区残联）印发《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意见》（闵民[2016]21号），区残联2016年开始设立了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补贴对象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自2022年1月开始，该项目的预
算制定及资金发放职能由区残联转至区民政局。
2、项目的总体目标：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
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二、立项依据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加快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为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
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1）上海市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
（2）《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福发[2016]1号）；
（3）《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闵民[2016]21号）。
（4）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
（5）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残联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2]11号）。
三、实施主体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核发的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属于以下范围的，可对应申请其中一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
2、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50 元。
四、实施方案
每月10日前，区民政局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监管内控平台发放至符合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4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预算金额：32911200元。其中一级残疾人预估人数：5100人，预算金额：18360000元，二级三级智力残疾、精神三级残
疾人预估人数：8084人，预算金额：14551200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项目背景：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五大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重大举措；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
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福发[2016]1号）文件精神，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财政局和闵行区残
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印发《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意见》（闵民[2016]21号），区残联2016年开始设立了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补贴对象为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的具有本区户籍、持本市颁发的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自2022年1月开始，该项目
的预算制定及资金发放职能由区残联转至区民政局。
2、项目的总体目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
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二、立项依据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加快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为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
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1）上海市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
（2）《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福发[2016]1号）；
（3）《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闵民[2016]21号）。
（4）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3189.06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
（5）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残联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2]11号）。
三、实施主体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核发的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属于以下范围的，可对应申请其中一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本市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 410 元。
2、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90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含本市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生活用电、水、气、暖等费用补贴。
残疾人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应当符合本市社会救助有关认定标准。
四、实施方案
每月10日前，区民政局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监管内控平台发放至符合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
五、实施周期
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4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预算金额：14158800元。其中重残无业残疾人预估人数：2580人，预算金额：12693600元；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预估人
数：220人，预算金
额：1082400元；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预估人数110人，预算金额382800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令第271号）精神，以及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人
事局、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完善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沪民救发〔1999〕第32号 沪财社〔1999〕第42号）等相关文件
规定，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如实申报个人及家庭有关情况和相关证明
材料；乡镇、街道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收到救助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后，对申请人个人或者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提出审核意见；再由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救助申请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城乡低保及相关救助标准的通知》（沪民规〔2023〕6号）规定，自2023年7月1日起，本
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142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510元。
 三、实施主体
 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按照“应保确保”要求，在核查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后，对符合
条件的家庭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将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补足至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该项目涉及范围为本区有最低生活保障
需求的城乡户籍居民家庭。
 四、实施方案
 1、市民政局负责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制定政策、调整保障标准，组织各区县贯彻落实；
2、区民政局负责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组织实施，对街镇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指导街镇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的受理、
审核、审批工作，按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做到不遗漏、不重复；2021年起采取区级统一发放低保金模式，年内定期划拨该项目区
级资金（及市级垫付资金）至区级专户，街镇配套资金上缴至区级专户，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3、各街镇救助部门按照“两次受理办结制”、“公开告知“等制度负责及时受理、审核，经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审批，并做好低保家
庭的定期复审。
4、根据“应保确保”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经受理、审核、审批程序后，按月落实保证待遇。同时按照《闵行区社会救助资金管理
使用办法（试行）》（闵民[2010]81号）规定，加强资金的管理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区民政部门负责指
导并监督街镇救助部门规范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并将街镇执行情况纳入民政工作考核目标。
 五、实施周期
2024.01.0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4年度区级预算资金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3200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1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我局以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关于本市重残
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等为主要依据，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工作理念，将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难问
题放在重要位置，认真组织实施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指导街镇贯彻落实各项救助帮困政策，为困难群众构筑起了有分类、保基本、广覆盖、
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二、立项依据
 市级政策：《关于将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沪民救发[2002]82号）、重残无业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统一纳
入特殊救济对象救济标准调标范围，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布；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城乡低保及相关救助标准
的通知》（沪民规〔2023〕6号）精神，从2023年7月1日起城乡重残无业人员月生活补助标准为1970元。
区级政策：根据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关于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继续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闵民[2015]55号）、闵民[2020]36号《关于对
本区重残无业人员继续实施生活补贴意见的通知》（闵民[2020]36号）精神，从2015年5月1日起，本区重残无业人员实行城乡统一标准，具
体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40元。
 三、实施主体
 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凭区县残联发给的相关证明，向居住地街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申请，经街道办事处或乡（镇）
人民政府审核审批。
 四、实施方案
项目的基本情况；该项目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重残无业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通知》（沪民救发
[1998]第8号、沪财社[1998]第10号）精神，从1998年7月1日起对本市重残无业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
疾人联合会《关于将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沪民救发[2002]82号）精神，从2002年9月起凡符合条件的当事
人，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凭区县残联发给的相关证明，向居住地街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申请，经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
报区县民政局审批。
该项目的设立、归并管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保障重残无业人员基本生活。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居民、年满16周岁、被评
定为智商IQ值49以下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通过劳动获取经济收入，生活不能自理，靠亲属或家人照料的无业残疾人；或具备上述条
件，虽已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但尚未享受养老金且本人无经济收入的无业残疾人均有获得基本生活帮助的权利。
 五、实施周期
 2024.01.0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职责明确、政策性强。根据民政部门工作职责和相关资金配比文件规定，2024年拟申请安排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城镇）项目区
级预算2960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号），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我区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
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立项依据
 制定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号）。
 三、实施主体
 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街道（莘庄工
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2021年起项目资金由区级专户统一发放，街镇年内定期将该项目本级预
算资金划拨至区级专户，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四、实施方案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3600元（含36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生活补助370元；月养老待遇在36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2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700元；“劳动节”、“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含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月补足到1000元后再补助380元；月养老待遇在1001-2600元的，每人每月
补助380元; 月养老待遇在2601-31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290元。
 五、实施周期
2024.01.0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1、 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2024年项目本级预算安排：7500万元。
2、 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总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2022年     6000     6000        100%
    2023年     7500     7500        100%
3、 资金来源情况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市财政负担总额的50%，剩余部分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35%、
65%比例分担；定额补助及节日补助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并列入各级年度预算。
该项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专项结报，严禁挪用和虚报，并接受区监察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和区审计局的监督检查。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市下达回沪定居人员帮困专项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号），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我区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障了公民
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立项依据
制定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号）。
 三、实施主体
 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街
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2021年起项目资金由区级专户统一发放，街镇年
内定期将该项目本级预算资金划拨至区级专户，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四、实施方案
支内补助：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3600元（含36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生活补助370元；月养老待遇在36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2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700元；“劳动节”、“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含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月补足到1000元后再补助380元；月养老待遇在1001-2600元
的，每人每月补助380元; 月养老待遇在2601-31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290元。
 五、实施周期
2024.01.0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支内补助：2024年度市下达资金2041.43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社区满足不同养老需求的一种新模式，也是建设老年宜居社区、创建“社区居家养老院”的基础性工作。它以社区
为平台，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多元运作方式嵌入为理念，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就近、方便提供专业化、人性化的生活照
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满足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5号）
 三、实施主体
 区、街镇
 四、实施方案
 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统筹规划的工作原则，整合社区资源，积极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为确保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明确了具体责任主体,定期组织检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实施实效跟踪和质量跟踪。
 五、实施周期
 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1、新增为老助餐服务点建设补贴 5155000元；
2、新增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经费7000000元；
3、新增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补贴700000元；
4、新增社区睦邻点建设经费（睦邻点、家门口养老服务站）150000元；
 七、绩效目标
对本区2022、2023年新建的15家社区睦邻点（家门口养老服务站）、7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4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6家老年人助餐服务
场所落实相应的政策补贴。实现对象验收覆盖率100%、补贴发放率100%、标准执行准确率100%、补贴发放及时率100%，公众（老人）满意
率90%。



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工额度（指标）通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书》
、区人保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用于支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酬，岗位
实际出勤率100%，人员资质与招聘要求相符，实现闵行区殡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食堂、花圈花篮销售、挽联
打印、水电、骨灰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达到服务好每位逝者，服务好每位丧家的目的，保障基础殡仪服务，让每一位治丧家属满意，
让生者慰藉、逝者安息。合同制人员工作满意度达100%。
 二、立项依据
 《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工额度（指标）通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书》、区
人保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
 三、实施主体
 闵行区殡仪馆
 四、实施方案
 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用于支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酬，岗位实际出勤率100%，人员资质与招
聘要求相符，实现闵行区殡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食堂、水电、骨灰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
 五、实施周期
 2024.1.1-2024.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4年项目总预算为18853636元，其中包括财政代管资金18853636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42,944,975.00 142,944,975.00

142,944,975.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津贴发放人数

质量指标

津贴发放准确率	

新增对象审批合格率

津贴发放及时性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津贴对象覆盖率	

有效投诉处置率

政策知晓率	

政策兑现率

咨询服务响应率

建立健全	

≥85.00(%)

动态跟踪机制建立情况	

受益老人满意度	

≥80.00(%)

=100.00(%)

=100.00(%)

及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52210.00(人)

      其他资金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42,944,975.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上年结转资金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对闵行户籍65周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综合津贴，津贴发放
准确且及时，津贴补助对象覆盖率100%，政策知晓率达100%，
有责投诉处置率达100%，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建
立动态跟踪机制，受益老人满意度超过80%。

通过对闵行户籍65周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综
合津贴，津贴发放准确且及时，津贴补助对
象覆盖率100%，政策知晓率达100%，有责投
诉处置率达100%，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
利水平，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受益老人满意
度超过8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项目资金总额

项目名称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

2024-12-31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74,490,000.00 274,490,000.00

274,49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老人满意度	 ≥85.00(%)

=100.00(%)

政策知晓率	 ≥80.00(%)

政策兑现率 =100.00(%)

咨询服务响应率 =100.00(%)

新增对象审批合格率 =100.00(%)

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动态跟踪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
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津贴发放人数 =352210.00(人)

质量指标
津贴发放准确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津贴对象覆盖率	 =100.00(%)

有效投诉处置率

=10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对闵行户籍65周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综合津贴，津贴发放
准确且及时，津贴补助对象覆盖率100%，政策知晓率达100%，
有责投诉处置率达100%，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建
立动态跟踪机制，受益老人满意度超过80%。

通过对闵行户籍65周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
综合津贴，津贴发放准确且及时，津贴补
助对象覆盖率100%，政策知晓率达100%，
有责投诉处置率达100%，逐步提高老年人
的社会福利水平，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受
益老人满意度超过80%。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74,49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市下达老年综合津贴专项

补助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性质
经常性
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4,158,800.00 14,158,800.00

14158800

0.00

0 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动态跟踪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困难残疾人家庭压力减轻情况	 减轻	

政策宣传知晓率提升 提升

受益残疾人满意度 ≥90.00(%)

应补尽补率 100%

困难残疾人生活质量提升情况 提升

有效投诉处置率 =10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
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补助人次 =34920.00(人次)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准确性 准确

补贴对象资质符合率 符合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及时性 每月15号之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对困难残疾人应补
尽补，覆盖率达100%，补贴发放的准确性达100%，补贴发放的
及时性达100%，困难残疾人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受益残疾人满
意率达90%，并且已建立健全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
手，对困难残疾人应补尽补，覆盖率达
100%，补贴发放的准确性达100%，补贴
发放的及时性达100%，困难残疾人生活
质量得到提升，受益残疾人满意率达
90%，并且已建立健全可持续的长效机
制。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4,158,8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
款

      上年结转资
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32,911,200.00 32,911,200.00

32,911,2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动态跟踪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重度残疾人家庭压力减轻情况				 减轻		

重度残疾人家庭生活质量提升情况			 提升	

有责投诉处置率			 =10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
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补助人次			 =151200.00(人次)

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准确性			 准确

受益残疾人满意度			 ≥90.00(%)

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及时性			 每月15号之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组织落实政策性补贴的发放，加强资金保障和管理，严
格按照发放标准，做好补贴资格审定、组织发放、监督
管理等工作，做到补贴发放阳光透明、客观公正、应补
尽补，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组织落实政策性补贴的发放，加强资金保障和
管理，严格按照发放标准，做好补贴资格审定
、组织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做到补贴发放
阳光透明、客观公正、应补尽补，切实维护残
疾人合法权益。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2,911,2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33,250,000.00 33,250,000.00

33,25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3,2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保确保
”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则，落实最
低生活保障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轻其家庭的生活
压力和经济负担。2024年计划对符合标准的家庭进行生
活补贴，资金总量为33250000元，包含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32000000元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250000元
。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保
确保”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
则，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
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2024年计划对符
合标准的家庭进行生活补贴，资金总量为33250000
元，包含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2000000元和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250000元。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最低生活保障发放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受助家庭政策知晓率 ≥80.00(%)

政策兑现率

受助家庭满意度 ≥85.00(%)

12次（一月发一次）

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准确率 =100.00(%)

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及时率 =100.00(%)

 =100.00(%)

补贴对象生活改善情况 改善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9,600,000.00 29,600,000.00

29,6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9,6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区政府
相关文件规定，执照“应保确保”原则，对本区重残
无业人员及时落实重残无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待遇，
减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2024年计划对本
区重残无业人员发放生活补助金，总体人数约为3100
名，其中包含城镇人数2450名、农村人数650名，资金
约29600000元。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区
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照“应保确保”原则，对
本区重残无业人员及时落实重残无业人员基本生
活保障待遇，减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
。2024年计划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发放生活补助
金，总体人数约为3100名，其中包含城镇人数
2450名、农村人数650名，资金约29600000元。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发放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受助对象政策知晓率 ≥85.00(%)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保障提升

受助对象满意度 ≥85.00(%)

12次（每月一次）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发放准确率 =100.00(%)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00(%)

提升

政策兑现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75,000,000.00 75,000,000.00

75,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支内回沪补助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75,0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保确保
”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则，落实救
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
济负担。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保
确保”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
则，落实救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轻其家庭
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2024年计划完成对符合补
助标准的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约51000人进行
补助，按时按额发放资金，总预算75000000元。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对象政策知晓率 ≥85.00(%)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保障提升

受助对象满意度 ≥85.00(%)

4次（每季度一次）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00(%)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00(%)

提升

政策兑现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0,414,300.00 20,414,300.00

20,414,3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市下达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专项补助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0,414,3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保确保
”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则，落实救
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
济负担。

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以“应
保确保”为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原则，落实救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减轻其
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2023年计划完成对
符合补助标准的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约51000
人进行补助，按时按额发放资金，市级预算需
20414300元。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对象政策知晓率 ≥85.00(%)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保障提升

受助对象满意度 ≥85.00(%)

4次（每季度一次）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00(%)

支内回沪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00(%)

提升

政策兑现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3,005,000.00 13,005,000.00

0.00

0.00

13,005,000.00 13,005,0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90.00(%)

时效指标

补贴对象审核完成及时性 及时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产出指标

补贴对象数量  =25.00(个)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00(%)

效益指标

补贴覆盖养老人员比例提升情况 提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对本区2023年新建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社区食堂、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落实相应的市级建设补贴
。实现对象验收覆盖率100%、补贴发放率100%、标准执行
准确率100%、补贴发放及时率100%，公众（老人）满意率
90%。

对本区2023年新建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社区
食堂、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落实相应的市级建设补贴。实现对象验收
覆盖率100%、补贴发放率100%、标准执行准
确率100%、补贴发放及时率100%，公众（老
人）满意率90%。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经

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8,853,636.00 18,853,636.00

0.00

0.00

18,853,636.00 18,853,636.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合同制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闵行区民政局(汇总) 上海市闵行区殡仪馆

计划开始日期 2024-1-1 2024-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4年 -2024年）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工额度（指标）通
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
书》、区人保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用于支
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
酬，岗位实际出勤率100%，人员资质与招聘要求相符，实现闵行区
殡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食堂、花圈花
篮销售、挽联打印、水电、骨灰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达到服务
好每位逝者，服务好每位丧家的目的，保障基础殡仪服务，让每一
位治丧家属满意，让生者慰藉、逝者安息。合同制人员工作满意度
达100%。

 通过《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
工额度（指标）通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书》、区人
保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
用于支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
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酬，岗位实际出勤率
100%，人员资质与招聘要求相符，实现闵行区殡
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
、食堂、花圈花篮销售、挽联打印、水电、骨灰
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达到服务好每位逝者，
服务好每位丧家的目的，保障基础殡仪服务，让
每一位治丧家属满意，让生者慰藉、逝者安息。
合同制人员工作满意度达1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合同制人员完成率 =100.00(%)

人员出勤率 =100.00(%)

工作完成率 =100.00(%)

质量指标
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00(%)

人员考核达标率 =100.00(%)

用工单位满意度 ≥95.00(%)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劳动报酬发放率 =100.00(%)

社会效益指标
单位工作有序进行保障情况 保障

服务有责投诉率 ≤2.00(%)

考核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